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26,341万元到36,021万元，同比增长
20.24%到27.68%。

● 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161,884万元到190,451万元，同比增长401.89%到472.81%。

● 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

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60,960万元到189,213万元，同比增长412.89%到485.36%。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6年第一季报实现营业收入 156,488万元到 166,168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26,341万元到36,021万元，同比增长20.24%到27.68%。

2.预计 2026年第一季报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2,165万元到 230,732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61,884万元到190,451万元，同比增长401.89%到472.81%。

3.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99,944
万元到 228,197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160,960 万元到 189,213 万元，同比增长
412.89%到485.36%。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实现营业收入：130,146.93万元。
（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0,280.75万元。
（三）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8,983.79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持续锚定“AI、协作、国际化”三大核心战略，稳步推进AI全场景服
务能力落地，整体经营保持稳健向好态势，公司前期在AI、协作领域的研发投入成效逐步显
现，叠加精细化运营效率提升，三大核心业务全线增长，盈利质量持续优化。WPS个人业务
依托AI功能持续迭代升级，付费用户基本盘韧性凸显，业务收入保持稳定增长；WPS 365业
务凭借AI能力全域覆盖升级，企业级赛道成长动能充足，头部客户订单持续放量，推动业务
收入实现高速增长；WPS软件业务受益于信创替换需求持续释放、政务场景AI定制化需求落
地，带动业务收入实现快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对外投资基金项目产生较大额的投资
收益，对本报告期公司整体净利润的增长贡献较大。剔除相关投资收益影响后，本报告期公

司实现归母净利润为48,736万元至54,439万元，同比增长20.99%至35.15%；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46,466万元至51,903万元，同比增长19.19%至33.14%。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基金被投企业估值易受宏观经济环境、资本市场行情、行业周

期及企业自身经营状况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

化，不排除相关被投企业估值出现较大波动，进而导致公司对应投资收益出现单季度大幅变

动甚至亏损的可能。该类投资收益的波动将对公司各期净利润水平产生持续性影响，敬请投

资者充分关注相关投资风险，审慎决策。

四、风险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为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

行初步核算数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

定因素。

五、其他事项说明

本公告所载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

司正式披露的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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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提前赎回“振华转债”,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687
证券简称

振华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债券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6/4/21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 赎回登记日：2026 年4月23日
● 赎回价格：100.3134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4月24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4月20日
截至2026年4月13日收市后，距离4月20日（“振华转债”最后交易日）仅
剩5个交易日，4月20日为“振华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6 年4月23日
截至 2026年 4月 13日收市后，距离 4月 23日（“振华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 8个交易

日，4月23日为“振华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振华转债”将自2026年4月2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振华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8.20
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

100.3134元/张）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公司特提醒“振华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股份”、“公司”）股票自2026年3 月12日

至 2026 年 4月 1日，已有 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振华转债”当期转股价格 8.20
元/股的130%（含130%）。根据《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已触发“振华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
款。公司于2026年4月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

“振华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振华转债”的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振华转债”全部赎回。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
2日披露的《振华股份关于提前赎回“振华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振华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振华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

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
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6年3 月12日至 2026 年4月1日，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

于“振华转债”当期转股价格 8.20元/股的 130%（含 130%）。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
定，已触发“振华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6 年4月23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振华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3134元/张，计算过程

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其中：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0.4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7月12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6年

4月24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286天。
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0.40%×286/365= 0.3134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3134=100.3134元/张
（四）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

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
额的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134元（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
100.2507元（税后）。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
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
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
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
人民币100.3134元（税前）。

3、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6年第 5号），自 2026年 1月 1日起至 2027
年 12月 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
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因此，对于持有“振华转债”的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款，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
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134元。

（五）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振华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振华转债”持

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振华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

本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4月24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振华转
债”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七）交易和转股
截至 2026年 4月 13日收市后，距离 4月 20日（“振华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 5个交易

日，4月20日为“振华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截至2026年4月13日收市后，距离4月23日
（“振华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8个交易日，4月23日为“振华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6年4月24日起，公司的“振华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6年4月13日收市后，距离4月20日（“振华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5个

交易日，4月 20日为“振华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截至 2026年 4月 13日收市后，距离 4月
23日（“振华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8个交易日，4月23日为“振华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振华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振华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
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振华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
按照100.3134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振华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摘牌。

（四）因目前“振华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6年4月13日收盘价为449.414元/张）与赎
回价格（100.3134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振华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14-6406329
特此公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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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687 债券简称：振华转债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振华转债”赎回暨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及季度经营数据与定期
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6年1-3月房地产出租情况
3月份公司实现商业运营总收入约11.9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8%；1-3月公司

累计实现商业运营总收入约35.4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2%。
1-3月份公司物业及租金收入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江苏

浙江

安徽

陕西

山东

湖南

广西

云南

湖北

江西

四川

吉林

出租物业数量

2025年

43
18
14
7

14
6
5
6
8
4
6

2

2026年

44
18
14
7

16
6
5
6
8
4
6

2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4,139,925
1,618,168
1,258,300
659,454

1,473,979
502,482
455,455
571,450
732,139
355,429
529,525

254,609

可 供 出 租
面积（平方
米）

2,423,797
968,767
758,139
385,602
846,964
302,266
274,624
345,749
448,121
219,343
332,104

143,949

出租率

96.62%
97.73%
97.30%
99.30%
96.57%
95.97%
98.87%
98.14%
99.74%
96.26%
98.28%

97.50%

一 季 度 租 金 收
入（元）

872,945,055
385,155,670
239,257,573
177,220,962
218,163,249
94,091,657
73,844,627
94,070,700

158,042,138
64,220,137
87,214,863

53,802,837

年度累计租金收入（元）

2025年一季度

877,421,751
397,217,831
234,861,328
169,277,192
198,253,238
101,806,245
71,743,235
90,020,691

150,768,305
69,082,644
86,236,855

49,209,002

2026年一季度

872,945,055
385,155,670
239,257,573
177,220,962
218,163,249
94,091,657
73,844,627
94,070,700

158,042,138
64,220,137
87,214,863

53,802,837

海南

天津

河北

上海

贵州

青海

内蒙古

福建

辽宁

河南

宁夏

重庆

广东

山西

甘肃

新疆

合计

1

4

2

3
2
2
2
3
3
4
1
5
3
3
1
2

174

1

4

2

3
2
2
2
3
3
6
1
5
3
3
1
2

179

111,582

306,382

209,880

156,575
175,541
196,568
190,313
261,872
299,107
534,195
100,225
503,520
254,970
328,309
123,752
220,262

16,523,968

60,171

193,017

117,436

110,306
110,838
123,801
109,548
155,486
156,011
316,993
59,475

300,907
160,683
189,315
71,356

131,132
9,815,899

98.10%

98.89%

99.49%

95.97%
99.66%

100.00%
98.07%
99.79%
96.35%
99.94%
97.63%
92.50%
94.47%
99.17%

100.00%
97.57%
97.44%

36,522,694

69,191,337

50,241,590

44,180,145
35,193,210
52,614,426
23,174,178
52,259,888
45,046,679

105,519,512
19,102,035
45,524,846
44,205,025
71,943,501
34,718,430
59,385,700

3,306,852,665

41,225,813

68,432,797

48,872,174

44,392,302
32,477,436
49,637,420
22,166,984
48,027,251
41,149,674
59,770,686
19,686,616
43,857,508
45,953,622
69,919,952
31,484,587
52,845,725

3,215,798,864

36,522,694

69,191,337

50,241,590

44,180,145
35,193,210
52,614,426
23,174,178
52,259,888
45,046,679

105,519,512
19,102,035
45,524,846
44,205,025
71,943,501
34,718,430
59,385,700

3,306,852,665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6年1-3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35.45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

办公楼及购物中心的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2025年同

期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34.48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
4、出租率为2026年3月31日当日商业物业出租情况。
二、公司2026年3月份经营情况
3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 10.7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9.28%；销售面积约

19.18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29.36%。
1-3月公司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 30.1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0.89%；累计合

同销售面积约52.65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19.95%。
3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江苏

山东

天津

广东

福建

重庆

湖北

浙江

贵州

湖南

河南

安徽

其他

合计

3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22,709
12,167
10,727
8,947
8,278
7,834
6,684
5,385
5,266
3,798
3,417
2,657
9,992

107,861

3月份销售面积（平方米）

27,921
42,823
11,380
11,791
8,115
9,857

14,670
7,519
1,918
7,807
6,562

19,543
21,915

191,821
三、公司2026年第一度销售及竣工情况

省份 一季度销售面积（平方米） 当年销售面积（平方米） 一季度竣工面积（平方米） 当年竣工面积（平方米）

江苏

山东

湖北

天津

重庆

广东

浙江

湖南

河南

福建

安徽

贵州

云南

新疆

四川

河北

上海

广西

其他

合计

78,590
68,263
48,750
42,321
40,177
38,757
31,369
27,965
26,529
24,029
23,700
17,700
15,387
12,129
8,797
6,931
5,471
4,464
5,129

526,458

78,590
68,263
48,750
42,321
40,177
38,757
31,369
27,965
26,529
24,029
23,700
17,700
15,387
12,129
8,797
6,931
5,471
4,464
5,129

526,458

52,633
-
-
-
-
-
-
-
-
-

8,120
-
-
-
-

65,400
-
-
-

126,153

52,633
-
-
-
-
-
-
-
-
-

8,120
-
-
-
-

65,400
-
-
-

126,153
四、公司相关财务融资情况

1、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已偿还境内外公开市场债券16.29亿元。

2、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的合联营公司权益有息负债合计为22.16亿元。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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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3月份及第一季度经营简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公告编号：2026-013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承销总结

及相关文件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尽快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的登记托管事宜。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及相关文

件已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488 200488 证券简称：ST晨鸣 ST晨鸣B 公告编号：2026-026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保证投资者交流渠道通畅，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实际办公需要，对投资者热线电话、传真及电子邮箱进行了

变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内容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

变更前

0536-2158008
0536-2158977
chenmmingpaper@163.com

变更后

0536-5135888
0536-5135688
cmir@chenming.com.cn

本次变更后的投资者联系方式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正式启用。除上述变更内容外，公

司办公地址、公司网址等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欢迎广大投资者通过上述渠道与公司保持

沟通交流。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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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84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公告编号：2026-009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3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高新区旅游路8777号国泰财智广场3号楼25层第二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5
44,566,243

6.59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耀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2、董事会秘书（代行）出席会议；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山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合同（二）》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584,105
比例（%）

70.8700

反对

票数

12,191,901
比例（%）

27.3568

弃权

票数

790,237
比例（%）

1.7732
2、议案名称：关于豁免山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部分标的公司矿产开采涉及

相关事项的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513,005
比例（%）

70.7104

反对

票数

12,278,601
比例（%）

27.5513

弃权

票数

774,637
比例（%）

1.738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与山东省盐业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产权
交 易 合 同 之 补 充 合 同
（二）》的议案

关于豁免山东省盐业集
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
部分标的公司矿产开采
涉及相关事项的承诺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31,584,105

31,513,005

比例（%）

70.8700

70.7104

反对

票数

12,191,901

12,278,601

比例（%）

27.3568

27.5513

弃权

票数

790,237

774,637

比例（%）

1.7732

1.738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涉及的关联股东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国惠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山东国惠改革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依法回避表决,未参与该项议案的表决投
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律师：辛欢、王泽鹏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3日● 上网公告文件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关于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

见书

证券代码：600784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公告编号：2026-010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

月1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公司控股股
东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发展”）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票，拟增持金额为4000万元～8000
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2026年 4月 13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山东发展发来的《关于
增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完成的告知书》，山东发展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本次增持
计划实施期间，山东发展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617.5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1%，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4000.06万元，已超过增持计划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
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是 □否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 □否□其他：__________
213,894,109股

31.66%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国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国
惠改革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13,894,109
28,408,892

242,303,001

持股比例

31.66%
4.20%

35.86%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山东国惠改革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山
东国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系山东发展
的全资子公司。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

量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比例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4日

2025年10月14日～2026年4月13日

4000万元～8000万元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
2025年10月14日～2026年4月13日

2025年10月14日～2026年4月13日，山东发展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台实施增
持，具体增持情况为，A股：617.59万股

4000.06万元

0.91%

24847.89万股

36.78%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山东发展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617.59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91%，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4000.06万元，已超过增持计划下限，本次增持
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亦未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点内容提示：

● 供货内容和协议金额：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Bluenexus Technologies Pte. Ltd.（以下简称“Bluenexus”）与Medisun Planet Pte. Ltd.（以下

简称“Medisun”）签署Medisun Purchase Agreement（即新水岛 R 供货协议，以下简称“《供货

协议》”或“本协议”），Bluenexus向Medisun供应4套新水岛 R 智能净水装备等设备，并提供

现场组装指导、测试支持、性能验收支持、培训及质保期服务等。项目实施地点为中东地

区，协议金额为1,510万美元。

● 协议生效条件：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 协议期限：本协议为一次性供货协议。

●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本协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协议，本协议的签订有利

于公司提升国际市场影响力。若本协议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海外市场业务发展及当期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 风险提示：详见本公告之“五、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次项目实施对公司当期及后续期间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情况概述及审议程序

公司全资子公司Bluenexus近日与Medisun签署了《供货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Bluenexus向Medisun供应4套新水岛 R 智能净水装备等设备，并提供现场组装指导、测试支

持、性能验收支持、培训及质保期服务等。协议金额为 1,510万美元。项目实施地点为中

东地区。

本协议为公司日常经营协议，公司已履行了签署该协议的内部审批程序。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一）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Medisun Planet Pte.Ltd.
2.类型：私人有限公司

3.法定代表人：Chua Yi Xin Joseph
4.注册地址：20A Tanjong Pagar Road, Singapore
5.经营范围：Medisun 是一家专注于在多样化的环境和工业应用场景下开发和部署模

块化解决方案的水务公司，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水资源及资源回收，经营范围包括环境工

程设计、咨询服务等。

（二）关联关系说明

Medisun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协议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的具体

金额占上市公司各年该业务总量的比重

本协议为公司与Medisun首次业务合作，2023年至 2025年三个会计年度内，公司与

Medisun未发生业务往来。

本协议金额为1,510万美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6.73%。

三、协议主要条款

（一）协议标的

4套新水岛 R 智能净水装备（包含：再矿化单元），以及出口包装、运往中国天津港的运

输、现场组装指导、测试支持、性能验收支持、培训及质保期服务等。

（二）协议价格

本协议金额为 1,510万美元。协议价格包含 60人日的现场指导组装及测试支持服

务。超出60人日的服务部分，按协议约定标准计费，费用计算周期自人员抵达项目现场所

在国之日起计算。协议价格不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产生的任何税费或附加费用（如

有）。

（三）协议价款的支付

协议价款按以下节点支付：Bluenexus或其关联方签署工厂内测试报告（FAT）后 3 日

内；装备于天津港交付最终用户或其代理商后 3 日内；现场验收测试（SAT）完成或交付

后 180 个日历日届满（Bluenexus责任导致的延迟天数不计入该期限），以二者较早发生为

准；相关设备缺陷责任期届满，且最迟不超过 Medisun 自最终用户处收到对应款项后 2
日内。

（四）装备的交付

双方同意，装备交付地点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港。

（五）保密性

各方（以下称“接收方”）应对另一方（以下称“披露方”）提供的所有保密信息严格保

密。未经披露方事先书面同意，接收方仅应将此类保密信息用于履行本协议的目的，不得

将其用于任何其他目的，包括但不限于复制、反向工程，或将此类信息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以进行复制。

（六）协议的终止

Medisun与Bluenexus均不得无正当理由单方终止本协议。若Medisun与最终用户之

间的协议终止，Bluenexus应就截至终止日已交付的产品和已提供的服务开具发票；Medis⁃
un应在收到最终用户支付的款项后30日内完成付款。

若Bluenexus已为产品的生产或供应与其供应商签订采购协议，Medisun应尽最大努力

与最终用户协商达成和解，以补偿Bluenexus因前述采购协议终止而产生的所有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解约费、退货费用，以及已发生且无法退还的全部款项。

（七）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指Medisun与Bluenexus任何一方均无法合理控制、受影响方已尽合理勤勉

义务仍无法合理预见、避免或克服的任何事件或情形。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

灾害、战争行为、化学污染、罢工停工、海上事故、流行病等，以及因上述任一不可抗力事件

引发的劳动力、原材料或公用设施短缺。因不可抗力事件产生的损失及费用，由双方各自

自行承担。

（八）赔偿责任

若损失或损害系双方共同过失所致，责任应按各自过错程度比例分担。如对责任分

担存在争议，应依照本协议规定的争议解决机制最终解决。

（九）争议解决

本协议受新加坡法律管辖，并应依据新加坡法律进行解释。双方应竭尽全力通过诚

信协商，友好解决因本协议（包括其谈判、履行、违约、终止、效力或存续）而产生或与之相

关的任何争议、纠纷或索赔。

（十）协议生效及修订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均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由双方

正式签署。

四、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协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协议，若本协议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业务发

展及当期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海外品牌影响力。

（二）Medisun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会

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其形成业务依赖。

（三）新水岛 R 是公司以工业产品开发思维，颠覆传统水厂的工程建设模式，应用金科

环境自主开发的水萝卜 RAI智能体，将全厂的设备/设施、建筑物/构筑物高度集成设计，在

工厂流水线生产制备完成，在用户安装现场快速组装交付的产品化智能机组。

新水岛 R 产品通过分布式布置实现水的深度处理及资源化再生循环，高度适配中东地

区应急供水、地表水和地下水淡化、海水淡化、污水再生利用等应用场景，具有广阔的市场

空间和发展潜力。

本次合作体现了客户对公司新水岛 R 产品质量、性能及核心竞争力的高度肯定，为公

司后续产品出口，进一步开拓中东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借助合作方的本地资源，公司有

望快速扩大产品在当地的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知名度，助力公司完

善全球市场布局。

五、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项目执行风险

本协议为终端项目的分包协议，项目实施依托境外最终用户要求及终端项目推进，若

最终用户要求或终端项目出现调整、终止或合作方履约能力变动，公司或面临协议金额调

整、供货周期变化等风险。

同时，鉴于协议履行涉及跨国交付、海外项目指导现场安装调试等环节，项目执行仍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交付及收款延迟风险

项目涉及境外物流、指导现场安装调试与验收工作等多环节，项目执行进度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尽管本协议的收款条款有相关保护性约定，但仍存在公司收款进度不及预期

的风险。

（三）跨境维权与政策风险

协议适用新加坡法律、争议解决机构位于新加坡，相关程序复杂、周期长，跨境执行存

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依法维护自身利益的成本增加。

（四）汇率与收入波动风险

协议以外币计价结算，公司面临一定的汇率波动导致收入变动风险。

（五）不可预见及不可抗力风险

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市场行情波

动、项目所在地政治环境变化、战争行为、自然灾害、原材料成本波动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

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全面履行、盈利不达预期。

项目的实施对公司当期和以后期间业绩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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